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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寿县房地产市场
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

寿政办〔2022〕6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、

不是用来炒的定位，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要，进一步促进我县

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以下意见。

一、加大住房消费金融信贷支持。优先满足居民购买普通商

品住房贷款需求，增加个人住房贷款额度，缩短审批周期，切实

落实首套房贷款首付比例最低 20%、非首套房贷款首付比例最低

30%、适当降低首套房贷款利率的政策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行；

配合单位：各商业银行、县公积金中心）

二、放宽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。提高贷款额度，由现行的夫

妻双方缴存最高可贷 45万元、单职工缴存最高可贷 35万元调整

为夫妻双方缴存最高可贷 50万元、单职工缴存最高可贷 40万元；

降低房地产开发项目准入形象进度标准，高层建筑整体形象进度

由现行的三分之二调整为二分之一即可进行楼盘项目考察；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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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县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，可提取本人及配偶账户内的公积金用

于首付，减轻职工首付压力；职工因疫情影响无法办理住房公积

金贷款业务，导致办理公积金贷款所需资料及相关证明超过有效

期限，在疫情防控期间已到期的资料（不动产权证取得时间、购

房票据开具时间）期限可顺延时限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。（牵头

单位：县公积金中心；配合单位：各商业银行）

三、对购房者实行购房补助。自发文之日起新购买新建商品

房（住宅、非住宅），同级财政给予购房者实际缴纳契税的 50%

补助。（牵头单位：县财政局；配合单位：县税务局、县房产管

理服务中心）

四、优化征迁安置政策。加快推进新老城区、新桥区域征迁

进度，拓宽安置补偿方式，采取货币化安置为主、产权调换（统

建安置）为辅，重点引导被征收人选择购房券安置，让被征收人

有多种方式选择安置，增加市场购房需求。（牵头单位：有关乡

镇、园区；配合单位：县自规局、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）

五、优化土地出让金缴纳政策。对于新出让的土地，房地产

开发企业可按土地起始价的 20%确定竞买保证金，出让合同签订

后一个月内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 50%，余款可按合同约定分期缴

纳，最迟付款时间不得超过一年。（牵头单位：县自规局；配合

单位：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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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缓缴住房公积金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，在 2022

年 6 月 30 日前，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并提供相关决

议，可申请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缓缴住房公积金，在 2022 年

3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申请办理缓缴业务并经批准的企业，缓

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，不影响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

金贷款，缓缴期满后，恢复正常缴存，次月，需对缓缴的住房公

积金进行补缴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公积金中心；配合单位：县人行）

七、容缺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开发企业购置土地的，在签订

土地出让合同并在 1 个月内缴纳不低于 50%土地出让金后，在提

交土地出让金缴纳票据后，相关职能部门可容缺土地使用权不动

产证办理不高于已审定规划总面积方案中确定的计容总建筑面

积 50%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等行政审批，在办理

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须补齐土地出让金及其它相关手续，其中土

地出让金须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一年内缴清。（牵头单位：县自

规局；配合单位：县住建局、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）

八、适当降低商品房预售条件。高层建筑（七层及以上）工

程施工形象进度由原要求达到地上建筑总层数的四分之一结构

齐调整为五分之一结构齐，多层建筑（六层及以下）由原一层结

构齐调整为±0。已经预售的项目不得办理在建工程抵押。（牵头

单位：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；配合单位：县自规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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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降低房企预售监管资金沉淀压力。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

关政策及房地产市场变化，适时调整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模式，

增加企业资金的流动性。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一般资金取消监管;

对新批准预售楼栋的重点监管资金调整为 6层及以下为 2400元/

平方米，7 层及以上为 3000 元/平方米；对可能产生经营风险的

开发项目，根据实际情况，适时改变监管方式。开发企业收取的

购房款要及时足额存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，及时为购房户

办理网签备案手续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）

十、合理调整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备案时间和幅度。在取得预

售许可或现售备案 10 日内一次性公示房源价格，公示价格应与

报备价格一致，实际成交价格不得高于备案价格，不低于备案价

格的 85%。开发企业调整商品房价格时间间隔由原来的 6 个月调

整为 3 个月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发改委，配合单位：县市场监管局、

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）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暂定 12 个月，由各牵头

单位负责解释，如遇上级相关政策调整，按最新政策执行。

2022 年 5 月 27 日


